业务组长工作准则及职责概要和细节

                                                                      （2005年试行版）

	准

则
	注：业务组长除须履行本职责之内容外，还须履行《律师、实习律师、律师助理工作准则及职责概要》之内容。

	
	1、态度：态度永远第一；认同事务所理念与文化；

	
	2、要求：精细；到位；

	
	3、思维：多向思维、同步思维；

	
	4、效率：节省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金钱成本；

	
	5、合作：强调有效沟通与衔接；全局观念与团队意识；

	
	6、执行力：事事有交代，有结果；不能堆积事项；

	
	7、水准与人性：让客人感觉到君道律师的水准；让客人舒服，得到尊重及尊重我们；

	
	8、责任与品德：尽职与保密；

	
	9、学习与提升：客观认识自己的不足与缺点，努力学习与改进。

	职

责

概

要

职

责

概

要


	重要事务类
	事 项
	摘 要

	
	
	一

要 点
	1、 必须学会最大限度调动组内同事的积极性和合作精神。
2、 组内成员有时间和有能力做的事，一定要先安排他们做，自己抽空处理和规划重大事项；要切记，自己的时间价值与组员的时间价值是不相同的，组员组做的事自己做，本身就是对事务所人才资源的浪费。
3、 学会合理分配任务予组员，不能让有的组员过于忙乎，有的组员则过于空闲。
4、 一件普通事项，必须有两个同事跟进，千万不能让业务中断。重要事项，则必须有三个同事跟进。组长是当然的业务质量监督人。
5、 争取自己及组员的最多有效工作时间记录，尽量避免及减少非收费时间。

6、 做事干脆利落，不能拖拉，更不能以不良的工作作风影响组员。

7、 力争为本组创造更多的业务收益。

	
	
	二

任务分派
	1、 接受事务所管理业务（生意）负责人或业务部负责人分派的任务。

2、 在与分管确认报价及收费的负责人确认已得到客人的正式委托后，才能开文件档案和电子档案。同时安排秘书组办理业务管理手续（业务管理表、委派通知书。注：委托合同、报价单、归卷通知是由首席律师秘书及财务直接负责的，业务组并不参与具体执行。但应记录有效工作时间以及提醒首席律师秘书开出付款通知书。）

3、 任务分派时要考虑下列因素：

	
	重要事务类
	
	a、 自己及组员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如组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两种方式处理：将思路、方法告知组员，组员尝试去做，自己负责监督；如自己有空余时间，也可自己直接去做，但辅助性工作必须由组员配合。自己直接做的业务，必须由业务部负责人复核。

b、 组员是否有更重要的事项在做。虽然客户的事项无大小之分，均应同等对待，但总有轻重缓急之分，因此，要考虑到分派的新任务是否会中断该组员工正在做的重要事项以及影响到该组员必须同时完成的服务。

c、 组员的能力。有经验者一般均有能力处理，但并不是任务业务均是需要有经验者完成。因此，在了解客户的服务需求后，更要考虑组员的能力。

d、 组员的效率。同时，组员的能力差不多时，应把事项安排给办事更有效率的同事来做，这样也可刺激能力差一些同事做得更好。

	
	
	三

进展跟踪
	1、 分派任务时要给予明确的时间表；

2、 时间表的指定宜紧不宜松。一定要预留时间，以便保证组员完成任务的质量、数量，避免重做而影响到客户；

3、 组员在半个小时内能做完的事，一定不能让其在一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做完，以免养成拖拉、“磨洋工”的不良习惯，多出来的时间可用于学习英语、专业（记录于非有效工作时间）如果不监督，不指出，害人害己。因为事务所最终都是需要以最好的业绩来考评的；

4、 确保事项能客户规定的时间表内完成；

5、 至于有充分时间完成的事项，也不必即时交货，在时间表规定内交货即可，以免客户认为过于轻松、过于容易以至影响收费。

	
	
	四

质量跟踪
	1、 质量是除效率以外最重要的事项；

2、 没有质量就没有客户，从而也会影响到这个组的收益及前途；

3、 达到质量的标准为：

a、 法律依据、事实依据充分；体现专业。

b、 文笔流畅、逻辑性强；格式、段落分明。

c、 实用、务实，最大的标准是符合客户的需要，最有效地解决客户的实际问题。

	
	
	五

效 率
	1、 效率是组长、组员除质量以外应实现的另一最重要的事情；

2、 效率体现在：

a、 是否有最好的有效工作时间；

b、 是否在客户满意的基础上达到最好的经济效益。

	
	
	六

客户关系
	1、 组长负责的客户服务仅限于咨询客户对其及组长服务需要改进的地方；同时要对客户的建议进行认真整改，涉及到其它部门的，必须转其它部门整改。

2、 对于客户新委托的业务及报价事项，不能直接处理。但应向负责接单及定价的同事提供参考时间及参考报价。


《职责细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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